附件：

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管理要求

（试行）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发厅〔2018〕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规〔2018〕8号），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教委体〔2018〕59号），进一步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本市中小学、幼儿园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要求适用于本市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和管理。校内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物、医疗垃圾、建筑垃圾等其他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参照相关行业规定执行，不列入本要求范围。
二、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要求
（一）总体要求
1. 学校应按“四分类”要求分别设置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含纸类专项回收容器）、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收集容器正面或者顶盖需印刷相应垃圾的分类名称与图形标识，容器颜色、标识应参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识管理规范》（DB31/T 1127-2019）的相关规定执行。
2. 学校应加强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设置的总体规划，围绕生态育人的核心理念，根据学校规模、建筑特点，以适用、方便、整洁为原则，使垃圾收集容器的布局设置与学校整体布局充分融合。
（二）具体要求
1. 教学和办公场所
每间教室（含普通教室、专用室、多功能教室等）、办公室应设置1个干垃圾收集容器，每一楼层宜按照方便原则成组设置1组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收集容器。
学校宜在教学与办公场所的公共区域、文印室设置纸类专项回收容器，专门用于未被污染的书本和纸张的投递回收。
2. 实验教学场所
每间实验室应设置1个干垃圾收集容器，可根据具体教学需要增配相应的可回收物、湿垃圾收集容器。每一楼层宜按照方便原则设置1组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收集容器。
3. 食堂和集中就餐场所
食堂或就餐区域设置湿垃圾和干垃圾收集容器，一般设置于产生湿垃圾的餐厅、集中就餐区等位置，还可根据垃圾产生情况增设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学生在教室用餐的学校，可设置相应数量便于移动的湿垃圾收集容器，在用餐完毕后应及时将容器从教学区移运清理。产生餐厨废弃油脂的，还应当设置餐厨废弃油脂专用收集容器。
4. 宿舍
寄宿制学校每间宿舍应设置1组干垃圾、湿垃圾收集容器，应在每栋楼人流量最大的出口处集中设置1组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收集容器。
5. 室外公共场所
学校校内道路两侧和运动场地周边等室外场所，可结合校园环境建设情况设置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收集容器。
6. 垃圾箱房
学校配置垃圾箱房的，宜成组设置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四类收集容器，用于暂存学校产生的各类垃圾，存放区域应标识规范清晰。有条件的学校，垃圾箱房可设置顶棚，箱房旁设置洗手池。
7. 其他
（1）学校可根据需要，在每栋楼设置一个有害垃圾收集容器。若只在垃圾箱房设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的，需提供相关引导，告知师生将有害垃圾投递至指定位置。
（2）校内应因地制宜设置装修垃圾、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并设有投放标识。
（3）有条件的学校，可配置湿垃圾就地处理设施。
三、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
1. 加强学生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做好垃圾分类标准的知识普及，组织学生参与垃圾分类管理。
2. 加强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安全管理，对有害垃圾做好日常监管，并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持证经营企业，及时处理校园内的有害垃圾；也可与属地的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对接，落实有害垃圾收集运输单位提供分类收运服务。
3.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台帐制度，安排专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协调和督促收运单位按时清运垃圾，湿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4. 学校所有分类垃圾收集容器须摆放整齐，外观整洁干净，颜色、标识规范清晰，桶身桶盖完整无损。




